
附錄十 

附錄十  嘉義市觀光發展整體規劃期末簡報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發言人 建議事項 處理意見 

1.期末報告之內容章節與契約中規定不盡

相同。 
已加強說明，請參閱報告

書 p1-2。 
2.1-6 頁規劃流程與報告內容之架構結合並

不很密切，此部份還要確認。 
已加強說明，請參閱報告

書 p1-7。 
周委員 
良勳 

3.本報告所提出之實質計畫並不明確。 執行計畫已加強指導原則

之說明。 
1.相關計畫之年份應在報告書中說明；相關

計畫列舉不完全。 
遵照辦理，請參見報告書

第一篇第四章。 
2.1-8 頁中，嘉義市觀光遊憩資源分佈之內

容資料應與內文相符。 
已參酌修正。 

3.資源吸引力分析表，是否具有其客觀性，

請說明。 
以本計畫之專門研究員評

定之，市府若欲增加客觀

性，建議未來另編計畫。

4.2-75 頁中，特色小吃的部份應避免指名道

姓，只需將特色小吃之分佈位置大略說明

即可。  

特色小吃的部份主要根據

文化中心已出版之「嘉義

都會之旅」一書及加上各

委員之建議，應不至於造

成額外的困擾。 
5.問卷之抽樣地點選擇，是否會影響問卷之

可信度，而產生不客觀。  
本計畫問卷的目的主要想

了解，鄰近地區的遊客對

嘉義市的印象為何？最不

滿意的部份為何？作為後

續策略訂定之參考。 
6.觀光計畫與都市計畫之關係密切，規劃時

是否有考慮觀光道路與都市計畫道路間

的使用是否有衝突？  

本規劃以都市計畫圖為藍

圖，在規劃時已將都市計

畫道路列入考慮，應不會

有衝突。 

邱委員 
上嘉 

7.觀光巴士是否可行？是否有其他的替代

方案及相關停車問題？  
請參見報告書第六篇第一

章。觀光巴士初期應以現

有百貨公司之小型巴士進

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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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處理意見 
8.嘉義市旅遊要如何與周邊縣市之串連。 請參見報告書第七篇第一

章。 
9.嘉義市開發年代甚早，對於老城與觀光發

展的連結，傳統老街如何與觀光道路的連

接。 

請參見報告書第五篇第一

章。 

10.「花園城市」接近專有名詞，是否以此

為發展目標，應加以檢討。  
此處為行銷的用語並非建

築學上之專有名詞。（已加

註說明） 
11.全年性活動中，在秋天以「藝術復活節」

命名，而復活節並不在秋天，會造成認

知上的誤解。  

已參酌修正，請參見內文。

12.「都市設計」為專有名詞，在文中使用

是否恰當。  
已參酌修正，請參見報告

書 p6-31。 
13.年代的寫法請統一，例如：日治、西元、

民國。  
遵照辦理，已參酌修正，

請參見內文。 

邱委員 
上嘉 

14.2-65 頁，有關屋頂結構之敘述有誤，請

修正。  
遵照辦理，已參酌修正。

1.計畫之定位並未說明； 計畫年限要補充

說明。 
遵照辦理，本計畫應屬於

指導性之觀光整體發展計

畫。 
2.經費預算應斟酌修改。 遵照辦理，請參見第七篇

第三章。 
3.問卷之抽樣方式與抽樣對象，是否會產生

誤導現象。問卷內容應加入未來發展並分

析遊客前來的意願。 

本計畫之抽樣方式主要以

便利取樣，欲了解遊客對

嘉義市的主要印象，僅做

現況調查的階段。對於未

來的可行性，本計畫採焦

點群體座談進行。 

鍾委員 
溫凊 

4.2-116 頁中，國民旅遊需求之推估，其數

據是否客觀。 
國民旅遊需求推估的數

據，主要依據交通部觀光

局「國人國內旅遊狀況調

查報告」進行推估，且其

它規劃報告多採類似方式

評估，應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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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處理意見 
5.新客源之定義為何。 指以新的旅遊目標吸引新

的遊客，請參閱報告書第

六篇第五章，p6-40。 
6.5-63 頁有關國外案例，應說明在何處設置

相關設施。 
請參閱報告書 p5-61 、

p5-62。 
7.觀光巴士計畫有無必要。 請參閱報告書第六篇第一

章。 
8.發展觀光要與居民互動，使居民了解發展

觀光的目標與方向。 
目前規劃階段應先研擬觀

光發展方向與策略，未來

執行時的內部行銷亦是發

展策略之一。 
9.報告書中子計畫不宜過多，以利執行。 依據嘉義市未來觀光發展

之需求，分別制定多項執

行計畫。規劃單位已在計

畫項目中標示計畫急迫

性，提供市府參考。 

鍾委員 
溫凊 

10.套裝旅遊最終目的應以吸引目的型旅客

為目標。  
短期間整體目標以過境旅

客為對象，未來必須建立

特色才能找到新客源。 
1.整體計畫應定為「綱要計畫」，本計畫契

約書內容提到，應找出一個重點發展區

域，並對該區有較詳盡的細部規劃，如周

邊的停車配置，服務設施等。 

遵照辦理，請參見報告書

附錄六。 

交通局 
謝局長 

2.2008 國家發展計畫中有關自行車道系統

計畫，已規劃蘭潭與朴子線兩條自行車道

計畫，可提供規劃單位參考。 

已納入相關計畫中，請參

閱報告書 p1-18。 

1.套裝旅遊的內容應加強，每一景點要如何

串連，而與市外旅遊的串連應如何執行，

請詳加說明。 

請參閱第五篇第三節。 

2.蘭潭環潭道路是否應視為嘉義大學跨越

性交通要徑及文化中心前鐵路平交道等

交通問題應如何執行，是否可以詳細說

明。 

請參閱報告書第五篇第一

章。 交通局 
賴副局長 

3.如何讓遊客在嘉義住一個晚上為嘉義市

發展觀光的一個關鍵，遊客在嘉義晚間可

從事的活動應提供相關建議。 

遵照辦理，請參見報告書

第六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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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處理意見 

1.執行計畫應針對重點規劃區加強細部計

畫說明，以利後續行政業務進行。 
遵照辦理，請參見報告書

附錄六。 
2.部份圖例中的標示部份有誤及錯別字，應

做修正。 
遵照辦理，已參酌修正。

3.是否可建議 I-center 的設置地點及標示牌

的型式。 
設置原則請參見報告書第

五篇第一章與第六篇第一

章。 
4.附錄二的部份可否包含發展潛力與發展

限制，是否還可應用 SWOT 進行分析。

優勢(S)與劣勢(W)屬於內

部環境分析，已經針對個

別業者加以說明；而機會

(O)與威脅(T)屬於外部環

境分析，故對嘉義市整體

產業之大環境分析請參見

報告書第二篇第三章。應

不需個別說明。 
5.每一項計畫之期程及所需經費應加以說

明。 
遵照辦理，請參見報告書

第七篇第三章。 

工務局都

市計畫課

黃課長 

6.石頭資料館與酒廠未來應具有發展潛

力，建議加入各景點的串連中。  
石頭資料館未來將移入

「嘉義市博物館」內，故

為將其納入遊程中；嘉義

酒廠的部份請參見報告書

第五篇第一章。 
1.觀光應與文化相結合。 有關文化的部份，已納入

計畫中。 
觀光發展

協會許理

事長 
2.計畫應具有立即執行的功效。 本計畫屬於觀光發展指導

計畫，並訂有計畫時程。

林務局嘉

義林管處 

建議忠孝路穿越鐵路平交道應做地下道

路，上面可作景觀花卉佈置，並可連結北

門驛至舊監獄成一觀光線。 

參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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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處理意見 

1.文字與圖例有誤之處，由各業務單位協助

於一周內將應修正之處，送交交通局彙

整，再交給規劃單位修正之。 

遵照辦理。 

2.目前已進行的相關計畫應在報告書加以

補充，由業務單位協助於一週內將相關計

畫送交交通局彙整，再交給規劃單位補充

之。 

遵照辦理。 

3.本計畫之定位應加以說明，以作為執行嘉

義市觀光發展的指導計畫。 
遵照辦理。 

4.選定『桃城文化體驗園區』為重點區域作

細部遊憩規劃，包括經費概估。 
遵照辦理。 

5.針對子計畫建議以列表方式，說明計畫年

限，提供本府參考。 
遵照辦理。 

副市長 

6.契約書中說明規劃單位應編列計畫經

費，此部份可適度調整，提供本府執行時

之參考。  

遵照辦理。 

 
 
 


